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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少数民族的婚丧嫁娶习俗，

是民族文化中内涵深广、又具

有浓郁民族特色的重要部分。由于历史的原因，

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发展呈现不平衡的状况：到

本世纪中叶，有的进入了封建社会后期的地主

经济阶段，一些城市也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

萌芽。但有的地区还处于封建社会早期的领主

制阶段，有的仍处在奴隶占有制时代。边疆地区

一些人数较少的民族中，依然存在着原始社会

末期的父系家庭公社、农村公社和父权奴隶制。

社会经济发展的参差不齐，对属于上层建筑的

各种习俗文化无疑会有制约作用。习俗文化又

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滞后性，一经约定俗成，往

往长期传承，并不会随社会的变迁而立即改变。

正因如此，在一些已进入阶级社会的民族中，仍

会保留着一些极古老的习俗。对这些古老习俗，

应该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， 而不应歧视“。入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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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俗”，尊重兄弟民族的风俗习惯，乃是我国各

族人民的传统美德。

婚丧风俗是一个历史的储藏库。其中，有积

极发展的方面，也有消极过时的方面，而无论其

中的哪一方面，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，都是我

们了解兄弟民族社会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。应

该说，婚姻家庭习俗的史料价值，早已受到世界

民族学、人类学、社会学和史学等多学科的重

视，产生了许多具有世界影响的专著。对于各族

丧葬风俗的研究，近年来也有所加强，有关的专

著正陆续问世。而且，我国许多民族的婚丧礼俗

舞蹈，已经被搬上舞台，有的甚至走向世界，不

仅本民族人民喜闻乐见，也受到其他民族的赞

赏，成为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。而

一些民族对已过时的婚丧礼俗进行的改革实

践，也从未间断。青年是民族的未来，青年人将

会用自身的行动参与创造自己的民族文化，发

展本民族的婚丧礼俗。这本小书正是要帮助他

们对兄弟民族传统的婚丧礼俗有个初步的了

解。其范围主要是本世纪 年代以前的传统习

俗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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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类婚姻的起源和发展

姻生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

组成部分，是人类赖以繁衍、绵

延的方式。任何民族的婚俗，既是一定的历史条

件的产物，也蕴涵着人类婚姻由低级到高级发

展的共性历程。为有助于正确了解兄弟民族多

种多样的婚姻家庭形态，简略地回顾人类婚姻

发生与发展的进程是必要的。

人类的婚姻家庭形态是一个能动的历史因

素，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。自有人类至今，

它大体经历了群婚和个体婚两大历史阶段。而

在群婚之前，曾存在过一种与从动物状态向人

类状态过渡相适应的杂乱的性关系时期。这是

由当时人类（ 万年前的猿人）的生存条件所

决定的。那时猿人仅仅会使用石块和木棒，却面

对严酷的生存竞争，他们得以生存的唯一优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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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是群体的团结。因而唯有成功地排除了两性

关系上的动物妒忌本能，才有可能实现自然界

从猿到人最伟大的进化 的飞跃。

两性关系的这种极原始的状态，已找不到

直接的证据。但在中外的神话传说中却不乏蛛

恃君览》中说“：丝马迹。《吕氏春秋 昔太古尝

无君矣，其民聚生群处，知母不知父，无亲戚兄

弟夫妻男女之别。”埃及的神话说亚孟神做了自

己母亲的丈夫；印度的神话也说婆罗门同自己

的女 世纪成书儿萨拉伐斯匹配。而在公元前

的古希腊的《神谱》 中说：地母该亚与其子天

神乌拉诺斯匹配，生下六男六女。几个文明古国

的神话传说竟不约而同地反映出一幅人类先民

的血亲杂交图景，应该说不是一种偶然巧合，而

是人们对蛮荒之世的一种蒙眬的记忆。

随着生产力的发展，原始人开始产生一定

的劳动分工，精力旺盛的青壮年经常外出采集、

狩猎，有经验的老年人则留在住地打制石器，磨

削骨器。这使年龄相当的同辈男女有经常接触

的机会，从而逐渐排除了上下代之间的两性关

赫西俄德著，叙述希腊诸神的世系和斗争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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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。这是对两性关系最初的限制，由它产生出人

类历史上的第一种婚姻形态 群婚制。

最初的群婚是血缘群婚。其特征是实行血

缘群体内的等辈通婚，而排除不同辈分之间的

两性关系。即凡同辈的兄弟姐妹，也就是婚姻中

的配偶。如我国汉、彝等族都传说自己是伏羲兄

妹婚配传下的子孙。学术界普遍认为，血缘群婚

存在于猿人阶段。当时的人类已能用火，以狩猎

采集为生，过一种原始共产制的群居生活。人们

的生活单位称为“血缘家族公社”，或称“血缘公

社”。

人类婚姻家庭的进一步发展，是逐渐排除

亲兄弟姐妹间的婚姻，继而逐渐排除一切母系

血亲间的婚姻。即由血缘群婚（族内婚），发展为

氏族群婚（族外婚）。这一巨大的进步，导致人类

的体质由猿人进化为智人；人类的社会组织也

由血缘公社发展为母系氏族公社。

氏族外婚开始是两合群婚，即甲氏族的男

子与乙氏族的女子匹配，反之亦然。但并非个体

婚配，而是以氏族为单位的群体婚姻。氏族群婚

的发展趋势是：通婚范围的逐步扩大和通婚对

象的逐步缩小。一般是发展为环状联婚。此种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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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在澳洲、非洲和亚洲都有发现，它的本质是单

向的姑舅表婚，即舅舅家的女 必须嫁给姑母

的儿子；姑家的女儿则绝不能返转回嫁给舅家

为媳，因而需要三个以上的通婚集团才能构成

这种婚制。我国景颇族的姑爷种、丈人种，就是

环状联婚的遗制。

氏族外婚最终导致在群婚中孕育的对偶婚

逐渐取代群婚制。当成对的偶居趋向稳定时，就

意味着群婚已向对偶婚过渡。这种情况发生于

母系氏族的晚期。但对偶婚尚处于群婚遗俗的

包围之中，它是一种不稳定的个体婚，由配偶双

方组成的对偶家庭也缺乏独立的经济生活，而

仍然依附于母系家庭公社。即最初的对偶婚是

男子出嫁，女子则娶进丈夫，并终身与自己的母

系亲人居住在一起。对偶婚阶段，女子与男女一

样有离婚权，再婚对双方都不困难。

对偶婚给家庭增添了一个新的成员：除生

身的母亲之外，又确立了生身的父亲。随着生产

力的发展，男子的劳动在家庭经济中日益举足

轻重，家长也逐渐由女性变为男性。而最具震撼

性的变革是：由女娶男变为男娶女，进而变对偶

婚为一夫一妻制，变母系制为父权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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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夫一妻制出现之初，并非就与个体小家

庭相联系，而是包含在由一个男性祖先的直系

后裔组成的父系家族公社里。在生产进一步发

展，剩余产品成为经常现象后，人类最初的阶级

分化也随之发生。父系家庭公社遂演变为家长

奴隶制家庭。此时妻子的地位便一落千丈，成为

丈夫生儿育女的工具。男娶女嫁的一夫一妻制

父系家庭遂成为普遍通行的婚姻形态并一直延

续至今。

历史表明：在无阶级的原始社会，人类的婚

姻家庭制度发生过许多巨大的变化，经历了从

杂乱无序到血缘群婚、氏族群婚和对偶婚的发

展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，即两性之间的关系从总

体上看是平等的。而自私有制的发展，颠覆了原

始共产制并形成阶级社会以来，以男子为主体

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却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。这

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，以为一夫一妻制的个体

家庭是古已有之的永恒现象。其实它不仅与人

类的婚姻史大相径庭，与我国现实民族婚俗也

相去甚远。如前所述，我国少数民族由于各自具

体的历史条件有别，社会发展的程度也颇不平

衡，致使各民族婚姻习俗异彩纷呈，从而构成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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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重要部分华民族文化中富有情趣的 。

一般说我国绝大多数民族是实行男娶女嫁

的一夫一妻制。同时，在一些民族中也有招赘

婚。另外，在藏、普米、门巴、珞巴等民族中，有一

妻多夫制和 夫多妻制，一夫多妻制，后者

在实行一夫一妻制的绝大多数民族中都广泛流

行，它成为民族上层和富有者 也是某些的特权，

缺乏子嗣的家庭采取的补救性措施。但无论哪

种情况，一夫多妻都意味着妇女已沦为生儿育

女的工具。一夫多妻制除少数姐妹或母女共招

一夫，从而出现母系承继外，多数情况是父子相

承。

龙、怒在保留原始公社遗制的独 、傈僳

栗粟〕、景颇、 、 伦春、拉祜鄂温克、

户〕等民族中，对偶婚和对偶家庭向一夫一妻制

的过渡尚未最终完成。对偶家庭原本是包容在

母系的大家庭中，也有的延续到早期的父系大

家庭。

云南宁蒗 浪〕县永宁区的摩梭人，解

放前的社会经济形态是封建领主制，但由于历

史发展的跳跃性 由母系氏族越过父系氏族

和奴隶制，直接进入封建领主制，其家庭婚姻仍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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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留着男不婚、女不嫁的原始走访婚形态，其生

产、生活单位也不是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，而是

纯粹以母系血缘为 ，它不包纽带的母系家族

括男女成员的配偶。

母系家族是单系的血缘组织，一旦女子娶

进丈夫，对偶家庭就产生了。同一个母系家族的

若干对偶家庭，就组成为母系家庭公社。在云南

拉祜族中，曾有过由 对配偶组成的庞大的母

系家庭公社。

正是伴随着对偶家庭的产生，结婚仪式才

应运而生。因为已经有必要向社会宣布，也要求

社会尊重一个新家庭的诞生。而在走访婚状态

下，人们举行了成年仪式，就自然地卷入婚姻生

活，无所谓结婚或离异，更无需举行任何仪式。

对偶家庭的结婚仪式还十分简单，拉祜族男子

带着简单的农具出嫁到女方，就算举行了婚礼。

彝族中的阿细人，男子随女子下地劳动，就表明

他们的婚姻已经成立。有了结婚仪式，离异也就

需要一定手续，开始同样是很简单的。傣族是由

摩梭人母系家族由一个女祖先的母系后裔组成，人数最

多二三十人。在原始社会则为更庞大的母系家庭公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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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离异的一方给对方递一对蜡条。布朗族则

是割断一根蜡条，或砍开一根木桩，就可以分道

扬镳了。

在摩梭人、佤等许多民族中，对偶婚向一夫

一妻制的过渡，均伴随着由妻方居住改变为夫

方居住，进而变母权制为父权制。这一变革不是

一蹴而就的，在新兴的父权制与没落的母权制

相互消长的过程中，产生出种种相互对立的习

俗，如走婚与嫁娶；逃婚与抢婚；不落夫家与强

迫坐家；婚前的性自由与审新娘等等尽管母权

制依赖传统的力量，对父权制进行了多种形式

的反抗，父权制无疑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，在许

多民族的民俗中留下了他们节节胜利的印记。

诸如以改变命名的习惯来改变传统，独龙族和

布朗族就在不远的过去，才变母与子女联名为

父子联名。而在仡佬、壮、高山、傣等族的历史

上，都出现过一种奇特的“产翁”风俗，即当妻子

分娩后，丈夫立即爬上产床，以模仿妇女生育和

哺乳的姿态，来表示婴儿确系己出。此种强化父

子血缘关系的戏剧性手段，在世界许多民族中

都曾发现。而普米族的“审新娘”和布依族的“戴

假壳”习俗，则反映了父权对母系遗俗大兴问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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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师，不惜以强权逼使妇女就范。在父权制下，

买卖婚、交换婚和转房婚等婚姻形态随之应运

而生。

买卖婚多以聘礼的形式出现，原是男方对

女方丧失一个成年劳力提供的补偿，后来与出

身门第和女子的美丑巧拙联系起来，在一些民

族中聘礼达到相当大的数额，使贫困的男子终

身无力娶妻。用自身劳力来偿付妻子身价的服

役婚或以姐妹换妻的交换婚是他们有限的选

择。而对于统治阶级，婚姻是一种政治行为，是

借新的联姻来扩大势力的机会，门当户对自然

成为择偶的首要条件。

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，妇女都已沦为交换

和买卖的对象，她们丧失了独立的人格，完全失

去了自由婚姻的权利，只能任人摆布。即使丈夫

亡故，她也是夫族的一笔动产，必须在夫族中

“转房”而不允许外嫁。就是男子婚姻也取决于

父母之命而没有自主权。

上述的诸种婚姻形态：由任意的走访婚到

包办的买卖婚；由多偶制到一夫一妻制，这些在

我国的民族婚俗中同时并存，加以各族婚俗的

千姿百态，使我国的民族婚俗犹如一座风俗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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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长廊，又好似一座有无数珍藏的博物馆。在这

里我们将看到：有的民族婚恋自由，更多的则由

父母包办；有的民族婚礼热烈而隆重，有的则不

拜天地，也不入洞房；有的婚礼欢歌满堂，有的

却哭声不断；有的男娶女，有的则女娶男。无论

如何，各民族的婚姻习俗，都渗透着传统性、群

众性，并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，使之包含着鲜

明的民族特点和乡土气息。透过民族的婚俗，将

有可能从一个侧面了解社会历史的脉络。

我国各族的婚姻家庭形态都处于发展之

中，在 年以后，各民族的一夫一妻制都在

原有基础上得到改善，它还将继续发展，直至两

性间实现真正的完全平等。随着我国社会的进

步，男女平等、幸福美满的新型家庭正与日俱增

地出现在中国大地上。

叩开婚恋之门的成年礼

婚恋之权是人所固有的，但人们并非可以

任意享有这个权利。现代社会要求年轻人，待身

体和思想发展到一定的程度，才能享受这个权

利，并用法律来约束人们的行为。在氏族部落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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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则依赖习俗的制约。当时为了保证青少年身

体的正常发育，从而保证人类自身的正常繁衍，

就形成了所谓“成年礼”或叫“成丁礼”“、入社

礼”“、成年式”的习俗。在此之前，少男少女们属

于儿童，不得谈情说爱；举行成年礼后，他们就

获得了婚恋权，对社会也要逐步负起成人的义

务和责任。

古代的汉族“男子二十冠而字”，女子十五

机〕而字”，即青年男女“许嫁笄 经过成年礼

后，改服易装，受新名并获准结婚。至今，世界上

还有许多民族举行成年礼。我国的一些少数民

族，也还在实行这种古老的风俗。

）穿裙子和穿裤子仪式

这是川滇泸沽湖畔摩梭人的成年仪式。当

地实行具有群婚遗风的阿注婚，成年人享有完

全的婚恋自由，但 岁前的男女，受到习俗的

保护，不许卷入婚恋生活。在服饰上，儿童不分

性别都穿麻布长衫。到了 岁，他们就要经历

人生的一大转折 举行成年礼。时间在每年

正月初一。除夕之夜，凡是将要成年的男孩女

孩，按性别集中于两处，欢歌曼舞，彻夜不眠。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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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一早，各自回到家中，在正房里的火塘附近举

行隆重的成年仪式。

女孩的成年礼由母亲主持。她被领到正房

中的女柱旁，双脚踩在猪膘（一种用整猪腌的腊

肉）和粮食口袋上，右手拿着镯子和耳环，左手

图 摩梭人成年礼

欧阳兵画（下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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